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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公司

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

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规则（以下简称“挂牌规则”）、《中

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粤

港澳大湾区)(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

与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作为“受托管理人”）关于中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

管理协议”）《中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中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中山投控”）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出具的相

关说明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圆统一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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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经中国证监会于 2023年 9月 25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23〕2242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30亿元（含 30亿元）的公司债券。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在此核准文件下存续

的由金圆统一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公司债券为23中山投控K1，具体情况如下：

1、23中山投控 K1

（1）债券名称：中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粤港澳大湾区)(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23中山投控 K1，148485.SZ

（3）发行规模：5.00亿元人民币

（4）存续规模：5.00亿元人民币

（5）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元，按面值发行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2年期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8）发行时债券利率：2.88%

（9）起息日：2023年 11月 16日

（10）付息日：2024年至 2025年每年的 11月 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1）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5年 11月 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2）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并支付最后一期利息

（13）兑付方式：到期一次还本

（14）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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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15）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不适用

（16）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7）受托管理人：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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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2023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期”），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

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

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

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

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

合法权益。

一、对发行人经营、资信情况的持续跟踪情况

作为受托管理人，金圆统一证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修订）》、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 1号——定期报告》《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 2号——临时报告》《金圆统一证券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工作细则》的规定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编制《受托管理事项定期沟

通表》或《公司信用类债券重大事项自查通知》，于每月末通过邮件发送至发行

人，核实发行人当月是否存在相关指标触发的情形，了解发行人是否涉及重大事

项及信用风险。同时，金圆统一证券查询发行人财务报告以及通过公开渠道，定

期及不定期监测发行人经营情况、财务情况、资信情况及相关公告舆情。经核查，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涉及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况，未出现会对债券偿付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二、对增信机构/担保物的持续跟踪情况

本次受托管理债券无担保、无其他增信措施。

三、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定期获取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银行流水，

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运作情况。受托管理人及时向发行人传达法律法规和规定、监管政策要求，

提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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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 23 中山投控 K1的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约定一

致。

四、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受托管理人督促

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一）定期信息披露

金圆统一证券督促发行人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公告了《中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年度报

告》。

（二）临时信息披露

金圆统一证券持续跟踪发行人的经营、财务等情况，督促发行人按照受托管

理协议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 2号——临时报告》

的要求，按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需要进行临时信息披

露的情况。

五、督促发行人履行债券还本付息义务的情况

2023年度，本次受托债券不涉及付息工作。

六、受托管理人执行信用风险管理工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通知，金圆统一证券于 2023年 11月对 2023年 10月

末受托管理存量公司债券进行信用风险分类排查。金圆统一证券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 3号——信用风险管理》对发行人进行定

性分析及定量分析，并将排查结果按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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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23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劲松

成立日期：2007年 8月 24日

注册资本：269,975.5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兴中道 18号财兴大厦

联系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 18号财兴大厦南座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余锦

联系电话: 0760-88380088

二、发行人 2023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定位为服务中山市城市战略发展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致力于打

造“产业投资、股权投资、金融服务与资本运营”等业务板块，目前业务主要涵

盖环保水务、工程建设、固废处理、市场运营、文化旅游、金融投资等。

（1）公用事业板块

中山投控集团公用事业板块以主板上市公司中山公用为核心平台，开拓城市

供水、污水处理、环卫园林、固废处置、大气治理、工程建设、农贸市场、港口

客运等城市运营业务，拥有丰富的建设运营管理经验，致力于构建覆盖城市环保

建设发展的全领域业务体系，为城市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服务规划、投资、建

设、运营等全方位服务，持续优化区域环保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

（2）投资板块

中山投控集团投资板块业务主要由中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山金融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开展，业务范围包括基金管理、股权投资、牌照金融、普

惠金融等，重点开展政府引导基金受托管理业务以及市场化股权直投业务，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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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鼓励发展的重点战略新兴产业，发挥“以投促产、以投促引”功能，放大

国有资本的杠杆作用，为中山战略产业培育、集聚、壮大贡献国企力量。

（3）文旅板块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文化兴城”战略部署，中山投控改组设立全资子公司

——中山市文旅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推动构建中山市文、旅、康、体产业，打造

中山文旅“月亮”项目，致力于发展成为助力美丽中山建设的投资运营主体。目

前，整合了中山投控辖下中山温泉、中山影视城、中山富华酒店及乡村振兴等文

旅项目资源。

（4）辅助业务板块

中山投控辅助业务包括招商引资、境外资产管理、市政项目代建、产业帮扶

等。其中：招商公司充分发挥招商协调功能，开展“补链、建链、强链、迁链、

串链、人才链”为目标的靶向招商，助力优质项目落地；岐江集团发挥境外企业

优势，管理市国资境外资产；中汇客运港建设公司、南部供水公司高质量落实专

项市政工程代建任务；中山市中山港口岸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山港免税店的经

营主体，主要经营关前免税品业务；西藏中工汇兴发展公司作为中山市国资援藏

投资经营公司，助推西藏林芝市脱贫攻坚和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2023年度，发行人各板块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收入
收入同比

变动比例

收入占

比
成本

成本同比

变动比例

成本占

比
毛利率

毛利率同比

变动比例

毛利占

比

公用事业之

水务板块
131,631.00 22.34% 24.70% 95,543.44 28.34% 22.62% 27.42% -11.01% 32.67%

公用事业之

固废板块
62,497.58 9.39% 11.73% 44,445.71 3.38% 10.52% 28.88% 16.72% 16.34%

公用事业之

工程板块
269,599.91 73.21% 50.60% 241,471.04 68.84% 57.17% 10.43% 28.58% 25.46%

公用事业之

新能源板块
588.22 100% 0.11% 75.87 100% 0.02% 87.10% 100% 0.46%

公用事业之

其他板块
52,701.14 41.03% 9.89% 28,735.10 19.28% 6.80% 45.48% 27.99% 21.70%

文旅板块 13,556.11 85.80% 2.54% 11,817.14 44.49% 2.80% 12.83% -206.06% 1.57%
投资板块 1,842.38 51.20% 0.35% 32.32 -10.26% 0.01% 98.25% 1.2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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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板块 收入
收入同比

变动比例

收入占

比
成本

成本同比

变动比例

成本占

比
毛利率

毛利率同比

变动比例

毛利占

比

辅助业务板

块
410.59 -89.74% 0.08% 239.30 -93.23% 0.06% 41.72% 260.16% 0.16%

合计 532,826.94 43.91% 100% 422,359.91 42.55% 100% 20.73% 3.79% 100%

三、发行人 2023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 2023年度审计报告，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3年度 2022年度
本期较上年同期

增减
备注

营业收入 532,826.94 370,254.54 43.91%

主要是公用事业板块收入增加所致，具体

为：工程板块延续并新增水污染治理等工

程；水务板块增加中山市中心城区排水厂

网一体化项目运维；固废板块金利亚项目

纳入合并范围期间增加。

净利润 121,768.24 104,114.76 16.96% -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0,122.28 45,080.21 33.37% 主要是 2023年度净利润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6,605.90 44,072.80 28.44% -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3,575.43 68,016.28 -35.93% 主要是本期经营性应付项目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6,504.05 173,462.16 -236.34%

主要是本期发行人新增在建项目的资金投

入、株洲市金利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收

购和新能源材料等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设

立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3,260.53 66,406.58 206.08%

主要是发行基于经营需要增加融资规模，

新增银行借款和债券融资所致

资产总额 4,075,465.04 3,640,105.86 11.96% -

负债总额 1,780,691.38 1,360,733.88 30.86%
主要是发行人基于经营需要增加融资规

模，新增银行借款和债券融资所致

所有者权益总额 2,294,773.65 2,279,371.98 0.68% -

流动比率 0.81 0.94 -13.83% -
速动比率 0.80 0.93 -13.98% -

全部债务 946,026.87 610,655.02 54.92%
主要是发行基于经营需要增加融资规模，

新增银行借款和债券融资所致

资产负债率 43.69% 37.38% 16.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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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募集资金的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的核查情况

一、募集资金运用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

发行人于 2023年 11月 16日成功发行中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粤港澳大湾区)(第一期)，发行规模 5

亿元，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置换中山市产业投资母

基金及中山市招商引资发展母基金的前期基金出资。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及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账户监管协议，并在中国建

设银行中山市分行和江苏银行深圳分行设立了 23中山投控 K1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将募集资金用于

置换前期基金出资，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余额为 0亿元。

报告期内，23中山投控K1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

与发行人的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

行已于募集资金到达专项账户前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在监管银行开立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

项管理。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

用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适用信息披露要求。

四、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核查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23中山投控 K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

的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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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跟踪发行人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方面，并根

据受托管理协议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

债券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 1号——定期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

期监管业务指引第 2号——临时报告》的要求，督促发行人按时履行定期报告及

临时报告的披露义务。

一、定期信息披露

2024年 4月 30日，发行人出具了《中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度报告》。

二、临时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涉及其他临时信息披露等相关事项。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和相关协议约定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应披未披或者披露信息不准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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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受托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23中山投控 K1的付息日为 2024年至 2025年每年的 11月 16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23中山投控 K1的兑付日为为 2025年 11月 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2023年度，23 中山投控 K1不涉及兑付兑息事项。金圆统一证券将持续关

注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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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各项公开债务均按时偿还。结合发行人过

去及现在的债务履行情况，发行人经营情况正常，盈利能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发行人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指标

2023年度，发行人主要偿债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23年 2022年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减

流动比率 0.81 0.94 -13.83%
速动比率 0.80 0.93 -13.98%

EBITDA利息倍数 7.99 10.11 -20.97%
资产负债率（%） 43.69% 37.38% 16.88%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2023年末及 2022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0.81、

0.94，速动比率分别为 0.80、0.93，最近一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分

别同比减少 13.83%、减少 18.98%，主要系报告期内短期借款和应付账款增加所

致。

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2023 年末及 2022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3.69%、37.38%。2023年度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有所提升，主要系发行人基于经

营需要增加融资规模，新增银行借款和债券融资所致。

从 EBITDA 利息倍数来看，2023年度及 2022年度，发行人 EBITDA利息

倍数分别为 7.99、10.11。2023年度，受债务规模增长影响，发行人 EBITDA利

息倍数有所下降，但仍保持较高水平。

截至 2023年末，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偿债指标保持在合理水平以上，

发行人偿债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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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

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23中山投控 K1无担保、无其他增信措施。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运行良好，未发现 23中山投控 K1的偿债保障

措施的执行情况和有效性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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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本次受托债

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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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1月 9日出具了《中山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粤港澳大湾

区）（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经中证鹏元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AA，23中山投控 K1的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作为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金圆统一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公

司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作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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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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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

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与其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金圆统

一证券将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情况，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按募集说明

书约定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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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执行情况

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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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募投项目情况

23中山投控 K1为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根据 23 中山投控 K1的募集说明书，该期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为：“本期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置换中山市产业投资母基金及中山

市招商引资发展母基金的前期基金出资。”截止报告期末，发行人已将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全部募集资金用于置换前期基金出资。

截至报告期末，中山市产业投资母基金（有限合伙）已实缴出资 60,000.00

万元，其中发行人实缴 50,000.00万元，中山市高质量发展母基金有限公司实缴

9,900.00万元，中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实缴 100.00万元。截至报告期末，中山市

产业投资母基金（有限合伙）主要投资了：1、广东粤科珠江西岸大健康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该专项基金主要投资深圳市华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苏州

泽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2、中山中科创药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该专项基金主要投资广东弘烨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百极优棠（广东）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等；3、粤财（中山）生物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专项基金

主要投资广州市康乃馨生物有限公司、广州玻思韬控释药业有限公司等；4、中

山繸子易佰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专项基金主要投资中山市芯

宏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5、勤智卓越（中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该专项基金主要投资中山恒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截至报告期末，中山市招商引资发展母基金（有限合伙）已实缴出资

78,400.00万元，其中发行人实缴 39,200.00万元，中山市高质量发展母基金有限

公司实缴 39,100.00万元，中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实缴 100.00万元。截至报告期

末，中山市招商引资发展母基金（有限合伙）主要投资了：1、深圳南海成长湾

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专项基金主要投资青岛中科华联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真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恒创精密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等；2、中山市高芯倒装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该专项基金主要投

资中山芯承半导体有限公司。

发行人持有的上述基金份额不存在抵质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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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在监管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中山市分行和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开立了 23 中山投控 K1的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

理。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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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存在需在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中说明基本情况及处理

结果的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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